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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出字[201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出版单位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今年下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出版界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早策划，精心部署，做好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工作要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既是唱响主旋律的重要内容，也是壮大主流思想文化阵地的核心要求。为此，出版界要着重推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出版物：
　　1.推出一批全面阐述十六大以来，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的重点出版物。
　　2.推出一批反映十六大以来，党带领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实际成效的重点出版物。
　　3.推出一批反映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出版物，反映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成果和经验，宣传党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的系列重大成果。策划一批适应海外读者阅读需求，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展示中国共产党光辉形象的优秀出版物。
　　4.推出一批反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宣传我们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立的不朽功勋，颂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宣传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宣传近年来涌现出来的重大先进典型和时代先锋人物的重点出版物。
　　二、主题出版的重点选题要注重内容和形式相统一，既要有专业的、厚重的理论研究著作，也要有面向大众的优秀通俗读物；既要有满足国内各少数民族读者需要的民族文字出版物，也要有适应海外市场需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三、各省局和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各出版单位精心策划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努力挖掘鲜活素材，追求出版物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新闻出版总署将根据各地报送材料，组织专家评审，择优评定100种重点选题。
　　四、今年的主题出版物要确保在9月底前完成。各出版单位确定重点选题后，应认真填写“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申报表”（见附件1、2），上报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军队系统出版单位上报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审核论证后报送总署出版管理司。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所属出版社可直接报送总署出版管理司。所有材料必须于4月10日前完成报送。
　　选题材料报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邮编：100052）
　　联系人：
　　刘立晴010-83138502；bookdivision@126.com（图书处）
　　郑加可010-83138687；yxdzchu@126.com（音像电子处）
       
附件：
　　1、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图书选题申报表
　　2、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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